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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议零售价是生产商提供给零售商用于零售的指导性价格，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往往不被

认为是转售价格维持的形式而承担反垄断法上的责任。但是，单纯从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协议的角度来

理解建议零售价则忽略了其对消费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消费者决策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决策过程并非

完全理性，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强制力的建议零售价为消费者决策提供了参考点，使得消费者

在将商品的价格与参考点比较时产生损失或收益的感受，进而可能实质性地影响最终的消费决策，达到与

固定转售价格维持、最高转售价格维持类似的效果。对此，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建议零售

价的法律规制应当超越协议的视角，而将其纳入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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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零售价（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ｒｅｔａｉｌ　ｐｒｉｃｅ，ｌｉｓｔ　ｐｒｉｃ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ｅｔａｉｌ　ｐｒｉｃｅ）又 被 称 为 厂 商 指 导 价、参 考

价，是指生产商在商品或契约中指定一个没有强制拘束力的商品销售价格，并建议或期待零售商依此价格

出售商品。现实生活中，从汽车、电子产品到图书的销售中，建议零售价都大量存在。由于通常情况下建

议零售价只是生产商给予的指导性价格，并不要求零售商必须执行（没有相应的措施来强制实施），因此零

售商仍然保留了对零售终端价格的决定权，这就使建议零售价并不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但是，如果仅

仅从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建议零售价，则忽视了建议零售价对市场竞争的实际影响能力。
因为生产—销售关系并非市场关系的全部，不管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如何，商品销售的最终对象是消费

者，竞争行为的最终效果也体现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之中。因此，如果消费者实际上受到建议零售价

的影响，在最终购买时按照“建议零售价”接受商品定价，那么，即便生产商没有通过停止供货、扣押保证金

等方式来强制零售商执行建议零售价，建议零售价也可以在事实上实现通常转售价格维持的价格约束效

果。而在此时，对建议零售价可能存在的限制竞争影响不进行充分地评估，显然是不妥当的。

一、建议零售价法律规制的认识误区

在反垄断法领域，尽管各国执法机构在不同时期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态度时常发生变化，但总体而

言，由于转售价格维持会产生限制零售价格的问题，因此各国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向来都较为严厉。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为例，该法第１４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

达成下列垄断协议：（１）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２）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从法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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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结构和逻辑来看，《反垄断法》对于转售价格维持采用的是类似美国反垄断法中当然违法原则的严格

规制方式，即只要构成了固定转售价格维持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本身，除非符合特别豁免的情况，就

可以直接认定其违法，而不需要对行为的经济效果进行进一步的证明。
与转售价格维持不同，建议零售价尽管包含了生产商控制价格的意愿，但却以非强制的方式表现出

来，生产商并不能强行要求零售商执行自己的价格———该价格仅仅是“建议”。也就是说，对于零售商而

言，是否采纳建议零售价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判断。由于零售商仍然保留了零售价格的决定权，这使得在表

现形式上建议零售价完全不同于转售价格维持。正是基于这一因素的考虑，很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建议零

售价并不违法。① 现实中的问题只是在于，生产商在提出建议零售价的同时，配合其他手段强迫零售商接

受这一价格，使得此时所谓的建议零售价已不再是单纯的价格宣示，而与通常的转售价格维持无异。② 也

就是说，此时的建议零售价已经发生了“变异”。而在一些实证调查中，当研究者发现建议零售价可能存在

限制竞争的问题时，学者们的解读仍然遵循了上述思路，认为其原因在于：表面上建议零售价没有拘束力，
但上 游 的 生 产 商 或 批 发 商 仍 然 能 够 实 际 配 合 取 消 销 售 资 格、停 止 供 货 等 手 段，迫 使 零 售 商 遵 守 这 一

价格。③

与这一理论观点相对应，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并不禁止建议零售价。例如，《加拿大竞争法》第６１条第

３款规定：“为了本条的目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建议人明确宣布被建议人没有义务接受该建议，且不会因

为被建议人不接受建议而使其与建议人或任何其他人的关系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产品生产者或供应者提

出的关于该产品的零售价或最低零售价的建议本身，就是他以该建议影响被建议人的证据。”《德国反对限

制竞争法》第２３条规定：“企业在转售其品牌商品时，如果该商品与其他制造人的同类商品处于价格竞争

之中，则对该企业提出的无拘束性的价格建议不适用２２条第１款的规定，但该建议需要满足的条件是：１．
明确标明是无拘束力的，而仅包含某项价格标示，并且没有使用经济上、社会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来实

施；２．出于下列期待所为，即所建议的价格将符合大多数建议对象预期所要求的价格为限。”④ 从这些条文

中可以看出，立法关注的同样是建议的价格是否“实际上”包含了强迫的因素。如果“建议零售价”的确仅

仅如字面意思一样是生产商的“建议”，并没有以其他措施确保零售价格按照这一建议予以实施，则不构成

对反垄断法的违反。
司法实务中，对于判断涉案公司的行为是否转售价格维持而应当受到严厉的反垄断处罚时，其标准同

样是广泛采用建议零售价是否被生产商强制执行。例如，在非常著名的“孟山都公司诉斯普利瑞特公司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　Ｃｏ．ｖ．Ｓｐｒａｙ－Ｒｉ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ｒｐ．）案”⑤ 中，法院的判决指出，商品的生产商在提出价格一览

表的建议时，如果零售商能够独立决定是否遵守该建议零售价，就应该容许生产商提出建议零售价，生产

商的行为并不违反《谢尔曼法》第１条。⑥ 在“伊萨克森诉沃蒙特卡斯廷斯（Ｉｓａｋｓｅｎ　ｖ．Ｖｅｒｍｏｎｔ　Ｃａｓｔｉｎｇｓ，

Ｉｎｃ．）案”⑦ 中，被告沃蒙特卡斯廷斯公司是提供火炉给原告销售的生产商。被告提供火炉时，还提供建议

零售价表给各零售商，并同时表明该价格表仅供参考，而各零售商可以自行决定其销售价格。法院认为，
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有何强迫其不得降价销售的行为，而不能仅以其他零售商向被告抱怨原告降价销售的

情形，就认定被告与其他零售商有转售价格限制的合意。与这些案件的判决理由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公

平交易委员会”在处理“丰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案”⑧ 时，关注的也是实际 执 行 的 建 议 零 售 价 是 否 已 经 变

异。“公平交易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京原公司在未遵守丰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制订的“建议售价”销

售时，即遭断绝供货、终止合约。而在此之前，丰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提供“炎夏大活动加量再回馈特价

元”的小圆标签，要求零售商贴在瓶上，并派员调查零售店是否配合促销。如果查到有未依约定价格出售

者，会予纠正，并作为是否续约的参考，还会取消零售商优惠，甚至处罚。“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些行

为足以表明“建议售价”是丰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以掩饰实质的转售价格维持的托词，因而对丰禾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处罚。
综上可见，对于通常建议零售价的规制，贯穿于其中的逻辑在于以下两个方面：（１）建议零售价本身并

不违法。因为建议零售价与转售价格维持不一样，前者仅仅是参考性意见，并非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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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能直接根据建议零售价来强制实施，从而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２）在涉及建议零售价的具体案件

中，唯一的问题在于确认建议零售价是否仅仅是建议。因为违法的建议零售价在实质上已经有其他强制

手段予以配合，因而转变为转售价格维持从而构成违法。这一逻辑无疑深受传统转售价格维持规制理论

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逻辑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在传统反垄断法理论中，转售价格维持被视为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形式之一。而之所以要对其进行

较为严厉的规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１）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会便利生产商或零售商层面的卡特尔，⑨

让本质上并不稳固并面临成员秘密背叛而削价的限制竞争形式更容易成立。⑩ 具体来说，在生产商层面，
如果转售价格维持固定了 价 格 并 使 得 背 叛 更 容 易 被 发 现，那 么 卡 特 尔 成 员 会 缺 乏 激 励 或 机 会 去 进 行 欺

骗；瑏瑡 在零售商层面，单一生产商或者批发商对零售商卡特尔成员强加统一的价格条件，使得零售商更容

易发现其他人的欺骗行为。（２）生产商还可能将转售价格维持作为其他纵向限制协议的交换条件，如搭售

或者独家交易，从而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排斥。在缺乏由转售价格维持所提供的额外利润时，零售商可能不

愿意接受后者这种高成本的协议。瑏瑢在以上对转售价格维持进行规制的理由中，由于将转售价格维持视为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和规制，则协议本身的特性深刻地影响了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认识。
协议具有显著的相对性，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而不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受协议思维的影响，学

者们几乎都关注于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关系，并隐含性地认为，不管是建立价格卡特尔还是进行排斥竞

争对手的行为，二者只能通过自己或者与其他生产商、零售商的关联来进行。如果相互之间缺乏协议或者

其他强制性手段的约束，不管是生产商还是零售商，都可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产生不利于其他

生产商或者其他零售商的结果如欺骗导致共谋瓦解。这些对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对

建议零售价的认识。因此，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出发，强制手段所形成的约束力事实上被视为将建议零售

价转变为转售价格维持的唯一方式。
然而，协议的理念和制度在民事法律领域或许具有可行性，而处理建议零售价可能带来的限制竞争问

题则存在较为明显的遗漏———忽视了消费者的作用。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影响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关

系，因为消费者最终接受的价格才具有实际意义。即便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订立了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但
如果消费者并不接受这一价格，则二者之间的协议其实也无从真正地实现。因此，从可能性上讲，在建议

零售价的实施中，并不能完全排除消费者“自愿地”、“主动地”接受建议零售价的可能。而在此种情况下，
消费者对建议零售价的接受会反过来制约零售层面上零售商对价格的决定权，使得商品的零售价格不得

不“在事实上”按照生产商的建议零售价来制订。如果这一可能性在理论上具有成立的基础，那么，传统反

垄断法理论上仅仅关注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理解建议零售价的方式就有修正的必要。而

事实上，对于消费者决策方式的研究表明，真实生活中消费者的决策完全可能受到生产商所制订的没有约

束力的建议零售价的影响。

二、消费者的价格决策模式

消费者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这个复杂过程的认知和分析，是我们理解建议零售价在现实生

活中可能发生的实际影响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对决策行为的认识，构建在源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按照这一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尽力以自身最小的

经济代价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基本假设经过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等学者所发展，最终

形成了科学化、精美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反垄断法的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并成

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后芝加哥学派等理论流派中最为根本的基点。在探讨个体如何决策方面，基
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决策理论一度是认识决策方式的基础。

按照理性决策理论，决策者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他从纯粹功利主义出发来做决策。也就是说，人
的目标就是求得个人的最大利益，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唯一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使得决策目标是单一

的、明确的、绝对的。其次，他是个绝对理性人，在决策前具有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措施和方案；他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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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一可供抉择的方案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至少是确切知道每一方案所带来的后果的概率分布；他具

有一套“完全一贯”的偏好体系，因而总能做出最优的选择。再次，他在决策时不考虑时间和其他耗费的限

制，即交易费用为零。瑏瑣 这三大特点进而被转换为三条公理：一是偏好完整性公理，即对任意的两种商品Ａ
和Ｂ，理性人具有明确的偏好，或者Ａ好于Ｂ，或者Ｂ好于Ａ，或者两者没有差异。二是偏好传递性公理，
即对任意的三种商品Ａ、Ｂ、Ｃ，如果理性人认为Ａ好于Ｂ，同时Ｂ好于Ｃ，那么他一定认为Ａ好于Ｃ。三是

效用最大化公理，即理性人总是选择对他来说效用最大的商品。瑏瑤 古典决策理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

提下发展成一套丰富而优雅的理论体系：对决策者完全理性的假定加上对决策者所处环境的了解，就能准

确地推断出决策者的行为。似乎掌握了此套理论体系，就能实际地做出建议或决策，或者至少在宏观水平

上能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预测。瑏瑥

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决策的三条公理却被认为是不成立的。决策者的偏好既不完整，同时还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呈现不稳定性。例如，在著名的“亚洲疾病”实验瑏瑦中，学者们告诉一个实验群体，让他们设想

美国准备帮助亚洲应对一种不寻常的疾病，该病可能导致６００人死亡。两种备选方案被提出。实验群体

被分成两组，每组进行相应的选择。假设对方案实施结果的科学估算如下：实验群体１选择：“若方案 Ａ
被采纳，能拯救２００人；若方案Ｂ被采纳，有１／３的可能性拯救６００人，２／３的可能性一个也救不了”。实

验群体２选择：“若方案Ｃ被采纳，４００人将死亡；若方案Ｄ被采纳，有１／３的可能性把人全部救活，２／３的

可能性６００人全部死亡”。对两个实验群体来说，方案Ａ和Ｃ是等价的，方案Ｂ和Ｄ是等价的，差异仅仅

在于表述的方式不同。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完整性的公理是正确的，那么两组人的选择结果应该

类似。但是，实验结果却表明，在实验群体１中，７２％的人更偏好方案Ａ；而在实验群体２中，６８％的人更

偏好方案Ｄ。这里并无证据表明两个群体的人有明显影响其选择的差异特征，剩下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

是对选择的描述不同确实影响了人们的选择。瑏瑧 因此，理性决策的模式尽管在理论上显得精致而完备，但

却无法与现实生活很好地契合。
事实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常常会系统性地偏离传统理性假设。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并不完全具备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全面分析问题和做出判断的能力，而是常常依赖某些捷径、以往经

验和直觉进行信息处理，做出判断和最终决策。这 样 势 必 产 生 某 些 系 统 性 偏 差。瑏瑨 个 体 决 策 行 为 是 受 利

益、个体灵活偏好和个性心理特征等影响的。决策者是有感情、认知偏好和价值取向的现实人，存在着最

大期望效用值，也存在着其他价值期望。在风险决策的信息收集过程中，价值观决定着某些信息的取舍。
决策者有选择性地接收相关信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会选择重视某些信息和忽视某些信息。决策者对自

认为重要的信息赋予了较高的权重，并依此进行权衡和最终决策。瑏瑩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发

现，传统理性假设与真实行为的偏离是如此的广泛而不能被忽视，是如此的系统性而不能将其视为随机误

差，是如此的基础而不能通过放松标准模型的条件而容纳进去，瑐瑠 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模型。按照他们的研

究，“人们对结果的评价，根据的是相关信息和初始参考点相比的变化，而不是根据结果的性质本身。并

且，从初始参考点发生的损失比收益要得到更多的权重”。瑐瑡 也就是说，发生同样数量的损失和收益时，损

失会更容易影响决策。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瑐瑢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们在风险条件下的决策

存在着参考依赖和损失厌恶等特征。简单来说，人们进行选择时会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构建并形成参

考的基点，即参考点。参考点的形成使得比较得以可能。例如，对于同样的商品价格，有些消费者认为很

贵，而另一些消费者则认为不贵，这是由于不同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价格参考点。瑐瑣 而在确定商品或服务

价格时，消费者同样会先构建可以比较的基准。价格参考点的形成遵循以下的过程：消费者的期望和购买

目标决定了消费者的起始参考点，之后消费者会受到销售等额外信息的影响而调整起始参考点，从而形成

最终的价格参考点。瑐瑤价格参考点的形成既可以来自于消费者的以往经验，也可以通过获取外部的价格信

息而形成。以往经验包括过去的购买经验，以及消费者对所购买商品的常识积累等；而通过外部的价格信

息所形成的价格参考点则可以来自于生产商或零售商所标注的“建议零售价”或“原价”、“市场价”、“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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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价格折扣”等。瑐瑥 其次，将需要决策的行为与参考点进行比较。当价值判断高于参考点时人们就会感

知获得，当价值判断低于参考点时人们将会感知损失。参考点不同，会影响个人对利得情境还是损失情境

的判断，进而影响个人对风险的态度。瑐瑦 同样以上述“亚洲疾病”实验为例，接受实验的人在正面的描述下，
所选择的参照点是６００人面临死亡，因此“有人获救”是一种获得；而在负面的描述下，无人死亡是参照点，
因此有人死亡是一种损失。不同的参考点下人们对于风险有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一个事件是被“解读”
为损失还是获得，并不只是依赖于事实，还要依赖于一系列的语境因素，包括事件在什么样的框架下发生。
相比理性决策理论，新的理论无疑能够更好地与现实相契合。

而建议零售价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就在于，它可能在实质上确定消费者对价格的参考基点。消费者

将其与商品实际售价进行比较，形成消费者“损失”或“收益”的判断，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并最终使得

生产商所希望的价格得以执行———尽管没有采用强制性的手段。美国管理学家尔巴尼等曾以广告价格参

考点为例提出了价格参考点的处理模式：消费者在接受广告价格刺激之前，对于促销商品就存在着价格期

望，并会以价格期望与广告价格相比较以判别广告价格作为价格参考点是否可信。对于价格参考点的评

估会产生三种反应———相信、怀疑、完全不相信。消费者如果相信并以其作为价格参考点，则会以广告价

格来代替初始价格信念；如果对广告价格怀疑，则会将广告价格打折至可接受的价格，并以折扣后价格替

代初始的价格来作为价格参考点；若消费者觉得广告价格完全不可信，其内在价格信念将不受广告价格的

影响。调整后的内部价格参考点与售价之差距为交易效用，而消费者的交易效用与所获得的效用会影响

其对广告促销品的价格认知，降低搜寻利益，激发其购买意图。瑐瑧

因此，从前述理论出发，在现实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接受受到“比较”信息的影响，其形成的价格基准

对于最终的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消费者的价格决策方式可以用下图瑐瑨进行说明：

有学者认为，生产商设定建议零售价是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充分进行弥补的方式。因为现实生活中，买
方和卖方在交易中拥有的信息往往并不对称，通常消费者并不掌握关于商品的质量、价格等完全信息。在

这种情形下，消费者并不能进行完全理性的购买决策，而只能凭借自己对商品的主观感知来进行判断。此

时，顾客对于价格的主观感知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瑐瑩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如果零

售商向消费者收取高于建议零售价的价钱时，消费者可能会推断能在别处得到更便宜的价钱，而可能拒绝

支付较高的价钱或威胁到他处购买，如此将造成零售商更大的压力来遵守建议零售价。瑑瑠 但是，通过上述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消费者在决策中所体现的特性往往并不在于信息本身是否充分，而在于对其

所拥有的、与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有关的那些信息没有充分的能力进行准确加工。“例如，人们对吸烟的风

险，可能有足够充足的信息，但这根本不意味着，他们对其自己吸烟面临的风险有充足的认识。即使人们

可以获得精确的统计知识，统计知识还是可能不足以对实际选择提供信息。这并不是说信息是无用的；这
只是说明，拥有信息本身并不自动意味着会执行最优化的行为。”瑑瑡 人类的决策方式本身需要更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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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建议零售价的认识需要有更新的角度。

三、消费者价格决策的验证及其法律意义

从消费者决策方式的角度来分析建议零售价，为我们理解建议零售价的实际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

角。但是，严格说来这仅仅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描述，是对决策方式内在逻辑的体系化，而这一过程实际

是否会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可能存在的偏差，则需要进一步验证。也就是说，对于建议零售价，上述理论

是否成立仍然需要检验。
为了提供可靠的结论，我们设计了四种情形以探求建议零售价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情形一：假定你作为消费者到一家超市购买香皂。当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好一块售价４．９元的香

皂并准备到收银处付款时，突然发现香皂外包装一角上印有“厂商建议销售价格为４．８元”的字样。请问，
此时你是否仍然会购买该香皂？

情形二：在翻阅杂志时，你 看 到 有 一 款 手 表 非 常 漂 亮，同 时 该 广 告 页 上 说 明“厂 商 建 议 价 格 为１　５００
元”。当你按照广告页上标明的销售地址前去购买时，发现该款手表的实际销售价格为２　０００元。在与表

店店员确认该价格没有标错而为实际价格后，请问你是否仍然会购买该手表？

情形三：你到书店购买图书时发现一本标价１８元的《行为经济学》非常有价值并准备购买，同时你看

到书上印有“定价：２０元”的字样。请问，此时你是否仍然会购买该图书？

情形四：你到百货商店购买衬衣。通过对衬衣的款式、颜色、价格等进行比较之后，你选中了一件售价

１６８元的衬衣。在付款时，你发现衬衣的小标签上标明“建议销售价格１８８０元”。请问，此时你是否仍然

会购买该衬衣？

在以上所设计的问题中，出于简化验证的考虑，都假定消费者已经对商品产生了购买意向，而不是处

于不断比较类似商品的过程之中（参考点不断发生变化）。情形一、情形二是希望了解建议零售价在低于

实际售价时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程度。其中，情形一重点关注建议零售价对原来已经形成的内在期望价

格的改变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通常来讲，如果建议零售价能够实质性地改变消费者已经形成的期望

价格，则说明在最初消费者进行较为广泛的商品比较以形成初步的期望价格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同时，
情形一中建议零售价稍微低于实际销售价，而情形二中建议零售价已经成为消费者内在期望价格，关注的

重点是当建议零售价较大幅度地高于实际销售价时对消费者最终决策的影响。情形三和情形四则是测试

的另一部分，是从反面来验证建议零售价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情形三中建议零售价稍微高出实际销售

价，而情形四中则是建议零售价较大幅度地高于实际销售价。如果前述对消费者决策方式的分析是可行

的，那么，建议零售价高出实际销售价将不会实质性地改变消费者的购买。
从调查的７０份问卷中，消费者的选择如下：瑑瑢

选择购买的比例和人数 选择放弃的比例和人数

情形一 ６０％（４２人） ４０％（２８人）
情形二 １０％（７人） ９０％（６３人）
情形三 ９４．３％（６６人） ５．７％（４人）
情形四 ６７．１％（４７人） ２２．９％（２３人）

　　从这一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建议零售价低于实际销售价时（情形一和情形二），消费者受到建议零售

价影响明显，有相当部分消费者选择放弃购买：情形一中，在消费者已经决定购买商品时，由于低于实际销

售价的建议零售价的出现，使得消费者选择放弃购买的比例达到了４０％。尽管实际销售价相比建议零售

价的差额不论是从绝对 数（０．１元）还 是 相 对 数（２．０８％）来 看 都 较 小，但 消 费 者 选 择 放 弃 购 买 的 仍 然 有

４０％的比例。这就说明建议零售价实质性地改变了消费者的价格参考点，并影响到他们的最终决策。同

时，情形二还表明，消费者受建议零售价的影响还表现出实际销售价高出建议零售价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越

高则消费者受到影响越明显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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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当建议零售价高于实际销售价时，情况有一些变化。在情形三中，９４．３％的消费者都接受

了低于建议零售价的实际价格。由于建议零售价成为参考点，实际销售价低于建议零售价使得消费者感

觉是“获益”，因此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决定不会改变。这基本说明前述对消费者决策心理的分析是成立的。
而比较特殊的是情形四。在这一场景中，实际销售价远低于建议零售价，但有相当部分的消费者（２２．９％）
却放弃了购买。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商品价格本身还包含了商品质量的信息。例如，有学者发现，进口

的伏特加在广告中强调其独特和著名后，每瓶５００元可能会比每瓶１００元更好卖，因为较低的价格会让消

费者怀疑该酒是不是真的有说的那么好。瑑瑣 尽管多年来市场专家和对转售价格维持的批评者都将这一反

常的经济现象归结于信息的不对称，瑑瑤 但在本质上，却是人们本能地经常将高价格与高品质、低价格与低

品质相联系的结果。瑑瑥 这是人们在面对现实中接近无限的选择信息（而非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时所具有的

本能性的反映，并最终对商品在市场中是否被接受构成了影响。也正因如此，在情形四中，当实际销售价

仅为建议零售价的８．９４％时，或许引发了对商品到底价值几何的怀疑。
综合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来看，总体上而言，建议零售价的确能够实质性地影响消费者决策，从而将消

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确定在一个范围之中。
实际上，除了本调查中所涉及的结果，现实中也有不少案例可以证明建议零售价对消费者心理的直接

影响。例如，据《北京日报》报道，“从２０１１年起，北京市销售的Ｃ、Ｄ级共七类烟花爆竹产品都将标注‘建

议零售价’，这是北京市首次将所有种类的花炮全部标明‘身价’……”瑑瑦“北京市烟花鞭炮有限公司武经理

介绍，今年在所有烟花爆竹的外包装上都新增了建议零售价。‘这是为防止销售人员漫天要价。’他指着一

箱建议零售价为６８０元的‘幸福连年福’花炮说：‘像这种烟花，往年要卖到一千多块钱一箱，有了建议零售

价后，销售端要价就只能就低不能攀高。’”瑑瑧 在这一案例中，与调查中的情形二非常类似，而结果也类似。
可见，在建议零售价的约束下，消费者在选择商品进行购买时普遍将建议零售价作为“价格比较”的基准

点。如果高于这一基准点时，消费者心理上会形成“损失”，进而避免购买行为。
综上，从理论和实证上都表明，建议零售价能够对消费者决策造成影响，并在实际上形成类似固定转

售价格维持和最高转售价格维持的效果。瑑瑨 那么，在法律规制上，就应当将建议零售价的制订行为与固定

转售价格维持、最高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在法律上做同等看待，而不应当以建议零售价是否被强制执行为标

准来认定其是否为最高转售价格维持。在反垄断法理论中，对固定转售价格维持有较为严厉的规制，而对

最高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则通常较为温和，会充分评估最高转售价格维持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产生的经济

效果。按照美国反垄断法学者赫伯特·霍温坎普教授的观点，最高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有两个角度：（１）
如果是生产商之间发生横向安排，约定对他们的零售商施加最高价格，那么仍然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横向价

格协议来处理，即适用本身违法原则。（２）依据合理原则规制时，必须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并证明当事人

具有必要的市场力量，而相关市场的界定则取决于指控的性质。例如，如果指控的是采用最高转售价格维

持来进行掠夺性定价，则相关市场应当是受该限制所约束的产品。瑑瑩 因此，对于建议零售价最终采用何种

方式予以规制，则依赖于其形成的具体的限制效果。而如果对于建议零售价采用较为严格的规制，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竞争强度的作用。例如，日本国内６大轮胎制造商从１９９６年４月开始全面废止对

轮胎的建议零售价，全面放开该商品的价格。研究者发现，价格放开后，１９９６年轮胎销售量较前年增加了

８．８％，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４　７４８万条。而这正是轮胎零售价格放开后，价格竞争激烈进而导致价格下

降从而促使销售量上升的结果。瑒瑠这不失为将建议零售价视为转售价格维持，进而通过对其禁止而实现更

充分竞争的例证。

四、结语

既有反垄断法理论中忽略消费者因素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现代反垄断法的内在逻辑是构建在经济学

的理论之上的，而经济学理论则由一些基本的假定作为基础。如果作为理论前提的基本假定本身存在局

限性，那么整个理论大厦也就遑论完整了。由此可见，受经济学理论深刻影响的反垄断法理论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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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系统性的缺失，并进一步导致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规制失当。因此，对于建议零售价的认识，也需要

回到理论之中，通过对其基本理论的修正来完善反垄断法对建议零售价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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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Ｍ．Ｆｅｓｍｉｒ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Ｆｉｘ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ｏ　Ｋｈａｎ：Ａ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Ｏｄｙｓｓｅｙ，２４Ｓｅａｔ－

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２１－７３３（２００１）．

瑑瑡［美］凯斯·Ｒ．桑斯坦主编：《行为法律经济学》，涂永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０页。

瑑瑢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吴清源同学在制作数据样本和数据采集中所作的贡献。

瑑瑣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Ａｃｋｅｒｔ，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ｅｍｐ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ｅ　Ｂａｎ　ｏｎ　Ｒｅｓａ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７３Ｔｅｘａ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８５（１９９５）．

瑑瑤Ｓｅｅ　Ｎ．Ｃ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９３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０３（１９８９）．

瑑瑥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Ｉ．Ａｌｐｅｒｔ，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Ｓｃｏｔｔ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７１，ｐ．１１５．

瑑瑦《北京：２０１１年 花 炮 将 全 部 标 注“建 议 零 售 价”》，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ｆｗｘｘ／ｓｈ／２０１０－１０／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２９６４５．ｈｔｍ，２０１０－１１－

１４。

瑑瑧《北京规定烟花爆竹售价不能高于“建议零售价”》，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２／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６７０５９３．ｈｔｍ，

２０１０－１１－１４。

瑑瑨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建议零售价实际上是为零售商确立了一个不能超过的零售价格，零售商往往只能 在 其 之 下 进 行 定 价，从

而构成最高转售价格维持；但与此同时，由于零售商往往都希望尽可能地提高零售价格，进而获得更多的零售利润，因 此，最 终 的 结 果 可 能

导致零售价格与建议零售价完全一致，从而也会构成固定转售价格维持。

瑑瑩参见［美］赫伯特·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第三版）》，许光耀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３页。

瑒瑠参见王铭勇：《限制转售价格法制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７月，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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